
先查封后租赁

承租人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我国《民法典》 第 726 条规定， 出租人出卖

租赁房屋时， 应当在出卖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

租人， 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而在司法拍卖程序中， 常常会遇到一些特殊

情况， 比如同时存在承租人和次承租人、 房屋租

赁前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等， 此时该如何适用优

先购买权的规定呢？

次承租人

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王传伟： 我们在执行工

作中还遇到过“房屋租赁前

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 的情

况。

比如有这样一起 A 公司

和 B 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

案， 执行过程中， 法院查封

了被执行人 B 公司名下的房

产， 该处房产被法院查封之

后， 被执行人 B 公司又擅自

将该处房产出租给了案外人

C。

后来， 法院在准备对这

套房产进行拍卖时， 案外人

C 向法院提交了他与被执行

人 B 公司的租赁合同， 要求

主张优先购买权。

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

案外人 C 是不享有优先购买

权的。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

封、 扣押、 冻结财产的规

定》 第 24 条： 被执行人

就已经查封、 扣押、

冻结的财产所

作的移转、 设

定权利负担或

者其他有碍执

行 的 行 为 ，

不得对抗申

请 执 行

人。

承租

人在人民

法院对被

执行人名

下的房产

进行查封

之后， 与

被执行人签订租赁合同， 这

是一种典型的先查封后租赁

的情况。

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

就已被查封的财产设立这种

权利负担， 是有碍执行的行

为， 无论他的租赁行为还是

租赁合同， 均不得对抗申请

执行人。

因此， 在司法拍卖的时

候， 也就无需再考虑他的优

先购买权了。

吴斌： 我也同意这一观

点， 另外我再补充几点。

首先， 查封是法院基于

国家的公权力， 对被执行人

采取的强制性的执行措施，

它具有对世的效力。

其次， 法院在查封现

场， 要张贴封条和公告， 同

时还要通知登记机关办理查

封登记手续， 因此具有相当

强的公示力。

最后， 被执行人在法院

执行过程中， 擅自出租已被

法院查封的房产， 会妨碍法

院处置资产， 同时房产上带

有租约的话， 也会对房产的

评估价值产生一定的影响，

不利于债权的顺利实现。

所以， 在先查封后租赁

的情况下， 承租人与和出租

人签订的租赁合同， 不得对

抗申请执行人， 法院可依申

请或者依职权解除承租人对

房屋的占有或者排除其妨

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承

租人还主张优先购买权， 法

院当然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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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宏：我国《民法典》

第 726 条规定：出租人出卖

租赁房屋时，应当在出卖前

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

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

先购买的权利。

在执行案件中，经常遇

到一个租赁房屋上既存在

承租人，又存在次承租人的

情况，对于他们是否都能享

有优先购买权存在不同观

点。

王传伟：第一种观点认

为只有承租人享有优先购

买权；第二种观点认为

只有次承租人享

有优先购买权；第三种观点认

为承租人和次承租人都享有

优先购买权。 各种观点都有一

定的理论基础和判例支持。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一

种观点，也就是只有承租人享

有优先购买权，次承租人不享

有优先购买权。 因为我们都知

道，优先购买权是一项法定权

利，是专属权，我国现行法律

并没有明确赋予次承租人享

有优先购买权。

合同具有相对性，租赁合

同的当事双方是出租人和承

租人， 并不包括次承租人，因

此法律并没有明确赋予次承

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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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购买权

必须得到法院确认

王传伟： 在司法拍卖程序中， 承

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必须得到人民法院

的确认， 未经法院确认， 不得行使。

承租人如果想主张优先购买权， 需

要根据拍卖公告记载的要求， 向法院提

交相关的申请材料， 由法院进行审核，

法院审核确认承租人具有优先购买权

的， 承租人可以以优先购买权人的身

份， 报名并交纳拍卖保证金参与竞拍。

在竞价过程中， 承租人和普通竞买

人共同出价， 如果最高价是由承租人和

普通竞买人共同出具的， 这个时候相关

的房屋就是由承租人竞得；

如果最高价是由普通竞买人报出

的， 而并不是承租人， 在这种情况下，

相关的房屋就会由普通竞买人竞得。

吴斌：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涉

拍房屋的实际居住使用人往往并不

是承租人本人，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

该如何通知承租人呢？

在司法拍卖中， 法院是行使公权

力的执行启动和实施方， 不能完全等同

于出卖方。 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中， 不

一定能完全掌握拍卖房产中设定租赁的具

体情况。

而且， 被执行人往往处于下落不明的

状态， 因此要求法院找到并未实际居住在

拍卖房产里的承租人进行通知， 会严重影

响执行效率。 而且法院在现场张贴拍卖公

告， 同时也委托拍卖机构在媒体上刊登了

拍卖公告， 这就已经有公示的作用了， 即

已经向承租人履行了通知义务。

在现实中也有这样的生效判例， 承租

人仅仅以没有接到法院的司法拍卖通知，

侵害了他的优先购买权为由， 主张拍

卖无效或要求撤销拍卖的， 最终法

院也都是不予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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